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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教高办函〔2019〕9号

关于建立江西省普通本科高校教授为本科生授课情况发布制度的通知
各普通本科高校：

为贯彻落实全省高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坚持“以本为本”，引导教师回归教书育人本位，经研究，我厅决定建立普通本科高校教授为本科生授课情况发布制度。现通知如下：

一、建立制度的意义

发布制度的建立是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教高〔2005〕1号）《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12〕4号）《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教高〔2018〕2号）文件精神，强化本科教育的基础地位，完善普通本科教学质量监测体系，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

2、 发布内容

1. 适用范围：全省各普通本科高校（不含独立学院）。

2. 教师队伍结构情况：包括学校专任教师数，其中教授数量及其占专任教师数比例。

3. 教授为本科生授课情况：包括为本科生授课教授数及其占学校教授数比例、授本科课程数（含课程门次、学时学分）及其占学校本科开课课程数比例。

4. 教授为本科生授基础课情况：包括为本科生授公共基础课课程数（含课程门次、学时学分）及其占学校本科开设课程数比例、为本科生授专业基础课数（含课程门次、学时学分）及其占学校开设本科课程数比例。

3、 发布程序

1. 数据报送。每年3月30日前，各高校向省教育厅报送上学期数据；每年9月30日前，各高校向省教育厅报送上学年数据。

2. 汇总整理。省教育厅安排专人负责上报数据汇总整理。

3. 公开发布。省教育厅每年4月份、10月份分别向社会发布各高校上学期和上学年教授给本科生授课情况，也将通过不同方式向教育部和省政府汇报教授授课情况。

4、 工作要求

1. 确保数据准确。各高校要认真执行相关文件精神，把教授为本科学生授课作为一项学校常态制度，安排专人负责数据上报并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及时性。数据应与教育部的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的相关数据保持一致。 

2. 强化监督引导。将教授为本科生授课情况作为本科教学督导的重要指标，省教育厅将对数据报送不真实、不准确、不及时，为本科生授课比例低的高校进行通报，并要求整改；对为本科生授课情况好的高校在资金分配、项目申报、成果评比中予以倾斜。

3. 严肃发布纪律。数据必须由省教育厅发布，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进行发布。

    附件：江西省普通本科高校教授为本科生授课情况表


                       江西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9年3月20日

附件
江西省普通本科高校教授为本科生授课情况表

学校名称（盖章）：                                                    开课学年（期）：  

	学校教师队伍结构与本科开课课程数情况
	教师队伍结构
	本科开课课程数

	
	专任教师数（人）
	教授数(人)
	占比（%）
	门次
	学时
	学分

	
	
	
	
	
	
	

	教授为本科生授课情况
	授课教授数及占比
	授本科课程数及占比

	
	授课教授数（人）
	占比（%）
	门次
	占比（%）
	学时
	占比（%）
	学分
	占比（%）

	
	
	
	
	
	
	
	
	

	教授为本科生授基础课情况
	授公共基础课课程数及占比
	授专业基础课课程数及占比

	
	门次
	占比（%）
	学时
	占比（%）
	学分
	占比（%）
	门次
	占比（%）
	学时
	占比（%）
	学分
	占比（%）

	
	
	
	
	
	
	
	
	
	
	
	
	


说明：  

1）教师队伍结构情况截止到上年度12月31日；

2）表中教授指专任教师中有正高职称的教师；
3）授课课程：指学校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中的理论课程或单独开设的实验课程，不包括毕业设计(毕业论文)、课程设计、各类见习、毕业实习、知识讲座等集中性教学环节;开课课程门次、学时学分以教学班开课号为依据进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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